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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普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规范，我们支持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法案”）中 1502 部分的规定。此法案旨

在为了阻止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这些国家的名称见法案）的非法武装组织从使用“冲突矿产”（见 1502 部分）中直接或间

接获得利益，为了避免当地人权受到侵犯。冲突矿产目前包括铌钽铁矿（钶钽铁矿）（例如：钽）、锡石 （例如：锡）、金、钨

锰铁矿（例如：钨）及它们的衍生物，还包括能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带来不当利益的其他矿物及其衍生物。 
 

康普致力于维护并保持冲突矿产相关的人权，道德及环境责任的核心价值观。为此，康普承诺： 
 

 作为责任矿产计划（RMI）的积极参与者，协助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以及对冲突矿产相关的冶炼厂和精炼厂做尽职调查； 

 避免使用直接或间接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非法武装组织带来利益的冲突矿产； 

 履行法案 1502 部分以及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法令法规中要求的报告义务； 

 对产品中所含冲突金属进行合理的溯源调查，为了查明是否有冲突金属来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或者查明其

是否来自废弃或回收材料； 

 必要时，我们对冲突矿产物质源头和监管链做合理的尽职调查；并且 

 我们的供应商有义务确保供给康普的产品或材料符合此项政策。 
 

康普的供应商需要遵守所有有关冲突矿产以及溯源责任的要求，同时与康普合作确保康普履行法律义务。供应商有责任将同

样的要求传递给其上游供应商。供应商根据要求应声明所有供应的产品、零部件或材料应当： 
 

 不含生产或功能所需的冲突矿产物质；或 

 若其中含有冲突矿产物质，这些冲突矿产物质来源于非冲突地区，来自经独立的私营机构确认为无冲突矿物的冶炼厂，

或者不直接或间接为涉嫌国家的非法武装组织带来利益。 
 

康普将持续地评估供应商以确保持续符合此政策。康普有权要求供应商提供有关其产品的冲突矿物溯源文件。另外，供应商需要

保持至少五年的可追溯性数据，在有要求时提供给康普。 

 

康普的产品符合性部门会建立相关的流程以确保所有有关的职责都符合冲突矿物政策。产品符合性部门会确保所有相关职责都得

到相关流程和有关此政策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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